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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民办高等职业学校
办学许可证到期延续备案登记表

	申办备案事项名称：
	

	举办者姓名（名称）：
	（签名、盖章）

	许可证起止（时间）：
	

	办学（地址）：
	

	联系人：
	

	联 系 电 话：
	


年     月    日

山 西 省 教 育 厅 印   制

说    明
一、此表由申请变更民办高等职业学校（以下简称民办学校）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填写。所填写内容和所报材料必须一致、真实、可靠。不得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隐瞒重要事实。

二、申请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许可证到期延续备案，举办者应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：

1、办学许可证到期延续的申请；

2、学校董（理）事会决议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。

4、承诺书
三、本表填写不下的内容可以另附A4纸填写。

四、本表填写完成并签字盖章后扫描成PDF版通过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（或线下提交纸质版一式三份）。

办学许可证到期延续的申请

	


董（理）事会决议

	注：1.决议中签字的决策机构组成人员须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； 2.签字人员须占备案人员2/3及以上。
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
	


承  诺  书
山西省教育厅：

我（单位）现申请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，并提交了山西省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备案登记表材料（PDF版）。

申请人承诺：在原许可期限内无违法违规行为，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请依法审查并予批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申请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

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（备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，申请人须为学校法人代表。签名处须按手印）
